
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

《关于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

要约收购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》的复函

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：

贵所《关于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要约收购相关事

项的监管工作函》（上证公函〔2025〕0451 号）已收悉。经公司

研究，现函复如下：

一、要约收购报告书显示，截至报告书签署日，伊泰 B 股未

持有 ST 新潮股份。请伊泰 B 股对照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

第八十三条等相关规定，逐项核实并说明有关一致行动人及其持

股情况披露是否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是否存在隐瞒一致行动人的

情形。

回复：

根据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收购管理办

法》”）第八十三条，该办法所称一致行动是指投资者通过协议、

其他安排，与其他投资者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的一个上市公司

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者事实。在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

权益变动活动中有一致行动情形的投资者，互为一致行动人。

经公司自查并与《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八十三条规定的情形逐

项核对，公司不存在《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八十三条规定的持有

ST 新潮股份的一致行动人。

本次要约收购的一致行动人及其持股情况披露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，不存在隐瞒一致行动人的情形。

二、请伊泰 B 股对照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六条等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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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规定，逐项核实并说明是否存在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。

回复：

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，并对

照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六条等相关规定，经逐项核实，

公司确认不存在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

购上市公司的下列情形：

（一）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，到期未清偿，且处于持续

状态。

（二）收购人最近 3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

行为。

（三）收购人最近 3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。

（四）收购人为自然人的，存在《公司法》第一百四十六条

规定情形。

（五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

上市公司的其他情形。

伊泰 B 股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不存在

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行为，对本次交易不构

成法律障碍。

三、要约收购报告书显示，伊泰 B 股已将不低于本次要约收

购所需最高金额 100%的资金作为履约保证金存入中登公司上海

分公司指定的账户，资金全部源于伊泰 B 股自有资金。请伊泰 B

股结合自身财务状况，说明本次要约收购资金是否涉及其他资金

源，是否会对 ST 新潮控制权稳定产生不利影响。

回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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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伊泰 B 股基本情况

伊泰 B 股是以煤炭生产、运输、销售为基础，集铁路与煤

化工为一体的大型清洁能源企业。公司作为内蒙古最大的地方煤

炭企业，经过多年发展，公司规模、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明显提

高，产业结构优化，物质基础增强，在同行业中具有整体竞争优

势。

最近三年，伊泰 B 股经审计财务数据情况如下：

单位：万元

项目
2024年 12月 31日

/2024 年度

2023 年 12 月 31

日/2023 年度

2022 年 12 月 31

日/2022 年度

货币资金 1,488,551.01 1,260,419.38 2,169,291.16

资产总额 8,392,380.89 8,544,909.52 9,121,713.26

归属于母公司股

东的净资产
4,813,521.94 4,639,241.80 4,957,978.25

资产负债率 32.07% 35.13% 36.00%

营业收入 5,196,810.78 5,302,890.64 6,064,666.86

归属于母公司股东

的净利润
515,661.61 772,773.17 1,097,535.48

加权净资产收益率 10.75% 14.71% 24.26%

注 1：加权净资产收益率按照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

则第 9 号——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》计算方式计算。

注 2：资产负债率=负债总额/资产总额*100%。

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，伊泰 B 股总资产 8,392,380.89 万

元、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,813,521.94 万元，资产负债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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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2.07%，资产体量较大、资本结构稳健。

2022 年度至 2024 年度，伊泰 B 股分别完成营业收入

6,064,666.86 万元、5,302,890.64 万元及 5,196,810.78 万元，实现

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,097,535.48 万元、772,773.17 万元

及 515,661.61 万元。尽管受能源价格周期性波动影响，营收及利

润呈现温和回调态势，但公司仍保持年均超 500 亿元的营收规模

与 50 亿元以上的盈利水平，展现出较强的抗周期能力。

综上，伊泰 B 股资产规模较大，资产负债率较低，收入与

盈利能力表现平稳，整体财务状况较好。

（二）本次要约收购资金全部来源于伊泰 B 股自有资金，不

会对 ST 新潮控制权稳定产生不利影响

基于本次要约价格为每股 3.40 元，要约收购股份数量为

3,468,252,870 股的前提，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为

11,792,059,758.00 元。截至 2025 年 4 月 18 日，收购人已将

11,792,059,758.00 元（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的 100%）

存入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账户，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履约保

证金。

伊泰 B 股进行本次要约收购的资金全部来源于伊泰 B 股的

自有资金。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，伊泰 B 股账面货币资金

1,488,551.01 万元，其中非受限货币资金 1,474,724.57 万元，高

于本次要约收购所需的最高金额 1,179,205.98 万元。本次要约收

购所需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 ST 新潮或其关联方的情

形，亦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利用本次收购的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

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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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，伊泰 B 股进行本次要约收购的资金全部来源于伊泰 B

股的自有资金，资金来源合法，符合法律、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

管理委员会的规定。伊泰 B 股已就履行要约收购义务所需资金

进行了稳妥安排，具备完成本次要约收购的履约能力。本次资金

安排不会对今后 ST 新潮控制权稳定产生不利影响。

四、要约收购报告书显示，本次要约收购生效条件为预受要

约的股份数量不低于 ST 新潮总股本的 28%。要约收购事项公告

以来，ST 新潮股价上涨，截至 4 月 25 日收盘价 3.19 元/股，接

近要约收购价格 3.40 元/股。请你公司充分提示因股价上涨可能

导致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达不到 28%，进而导致本次要约收购自

始不生效并终止的风险。

回复：

收购人对相关风险提示如下：

“本次要约收购的要约收购价格为 3.40 元/股。本次要约收

购的生效条件为：在本次要约期限内最后一个交易日 15:00 时，

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临时保管的预受要约的 ST 新潮股票申报数

量不低于 1,904,138,831 股（占 ST 新潮股份总数的 28.00%）。本

次要约收购不以 ST 新潮是否能够按期披露定期报告作为生效条

件。

若要约期限届满时，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未达到本次要约收

购生效条件要求的数量，则本次要约收购自始不生效，中登公司

上海分公司自动解除对相应股份的临时保管，所有预受的股份将

不被收购人接受。

要约收购期间，若 ST 新潮二级市场价格进一步上涨，可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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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出现 ST 新潮二级市场价格高于要约收购价格，进而导致本次

要约收购的预受股份数量无法达到生效条件约定数量从而自始

不生效的情形。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本次要约收购失败的风险。”

专此函复


